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我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全部投资项目完成后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光大证券”、“保荐机构”）作为浙江我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我武生物”、“公司”）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对我武生物募集资金全部

投资项目完成后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

查，并发表了如下核查意见：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3]1651 号文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

易所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25,250,000 股，其中

发行新股数量为 11,000,000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20.05 元，共计募集资金

人民币 220,550,000.00 元，扣除承销、保荐费用人民币 17,633,663.37 元，扣除审

计验资费等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 10,532,242.92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192,384,093.71 元。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 2014 年 1 月 14 日

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信

会师报字[2014]第 110017 号），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 

二、 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

益，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

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公司分别在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杨浦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

清支行、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清支行开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用于公司募集

资金的专项存储与使用，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在2014年2月11日与上述三家金融

机构及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曾用名：“海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海际大

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

义务。2014年7月16日公司分别与上述三家银行及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签订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在不影响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下，以定期

存款的方式存放闲置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及补充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

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公司于2020年11月1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

会议，于2020年12月4日召开2020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2020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2020年度

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项目由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证券”）

担任保荐机构，具体负责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的保荐工作及持续督

导工作，公司与原保荐机构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的保荐协议终止，中天国富未

完成的募集资金持续督导工作由光大证券承接。 

鉴于保荐机构已发生变更，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和管理，保护

投资者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与保荐机构光大证券和募集资金存放银行杭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德清支行、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杨浦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德清支行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

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严格遵照规定，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和管理均不存

在违反相关规定的情形。 

截至2022年3月31日，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表所示：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存款余额 备注 



杭州银行德清支行 3305040160000088819 1,102,855.66 募集资金专户 

温州银行上海杨浦

支行 
905070120190000027 756,492.97 募集资金专户 

中国银行德清支行 350665654834 801,103.51 募集资金专户 

合计  2,660,452.14  

三、 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2017 年 4 月 24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年产 300 万支粉尘螨滴剂技术改造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

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结余募集资金及利息共计

65,805,058.50 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公司使用该项目

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

提升经营效益，符合公司发展需要，没有与募集资金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26 日披

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 2017-026）。截至 2017 年 5 月 26 日，公司已将上述金

额从募集资金专户杭州银行德清支行划拨至公司一般结算户中。 

2017 年 8 月 7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终止营销网络扩建及信息化建设项目并将剩余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终止营销网络扩建及信息化建设项目，并同意公司

将剩余资金及其利息净额共计 28,885,200 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主营业

务的发展。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8 日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 2017-047）。

截至 2017 年 9 月 8 日，公司已将上述金额从募集资金专户中国银行德清支行划

拨至公司一般结算户中。 

2018 年 1 月 16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变应原研发中心技术改造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结余募集资金及利息共计 4,683,700 元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用于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公司使用该项目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提升经营效益，符合公

司发展需要，没有与募集资金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

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17 日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

号 2018-005）。截至 2018 年 4 月 17 日，公司已将上述金额从募集资金专户温州

银行上海杨浦支行划拨至公司一般结算户中。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超募资金总计 285.96 万元。 

2021 年 5 月 31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建设变应原点刺液原液技术改造项目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285.96 万元及自有资金 314.04 万元用于建设变应原点刺

液原液技术改造项目，本项目利用公司老厂区（志远北路 636 号）已有预留生产

车间，不涉及土建，主要进行净化车间改造，购置恒温培养箱、恒温摇床、100L

培养罐等设备，用于烟曲霉点刺液原液的生产。公司使用超募资金，符合公司战

略规划，有利于公司提高竞争力及综合营运能力。本次超募资金使用于公司主营

业务，不构成关联交易，没有与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

金项目的正常运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

《公司章程》等的规定。截至 2022 年 2 月 9 日，上述超募资金已使用完毕。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除了终止营销网络扩建及信息化建设项目，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包括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已全部建设完成。募集

资金使用与结余情况如下表所示：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

投向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调整后投

资总额 

实际累计

投入金额 

结余募

集资金

募集资金

利息(扣除



总额 
1
 手续费)

2
 

年产 300 万支粉尘

螨滴剂技术改造项目 
11,427.52 5,345.90 5,264.81 81.09 29.20  

营销网络扩建及信息

化建设项目 
3,095.61 390.25 321.47 68.78 11.33  

变应原研发中心技术

改造项目 
4,429.32 4,249.52 4,249.52 0.00 

75.65 
变应原点刺液原液技

术改造项目 
285.96 285.96 285.96 0.00 

合计 19,238.41 10,271.63 10,121.76 149.87 116.18 

 

四、 节余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及对公司的影响 

为了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公司拟将上述结余募集资金及利息266.05万

元（具体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息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

日常经营活动。本次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实施完成后，公司将注销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专户注销后，公司与保荐机构、开户银行签署的三方监管协议随之终止。 

公司使用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

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提升公司的经营效益，有利于实现公司和股东利益最

大化，未违反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

定。 

五、 相关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6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

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全部投资项目完成后将结余募集资金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本次《关于募集资金全部投资项目完成后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经公司全体独立董事认真审议后一致认为：本次募集资金全部投资项目

完成后将节余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充分考虑了公司的实际情况，有利于提高



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满足公司日常运营对流动资金的需求，降低财务费用，提升

公司的经营效益，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符合全体股东利益。该事项履行了必

要的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等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

此同意本次募集资金全部投资项目完成后将节余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事

项。 

六、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我武生物本次募集资金全部投资项目完成后将节余

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

已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程序，本次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本次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的要求。综上，保荐机构对本次募集资金全部投

资项目完成后将节余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我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全部投资项目完成后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的

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王怡人                         黄腾飞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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